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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56、200056     证券简称：皇庭国际、皇庭 B     公告编号：2020-44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皇庭国际”）于

2019年 11月 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及 2019年 12月

17日召开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深圳市同心小

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皇庭国际与公司参股公司深圳

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基金”）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

持有的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再贷款”）51%的股权

转让给同心基金，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60,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2019 年 12 月 7 日、2019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5 月 27 日、2020 年 6 月 18 日、2020 年 8 月 7

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19-72）、《关于转让深圳市同心小

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19-73）、《关于转让深圳

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2019-76）、《公

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9-78）、《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20-22）、《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23）、《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0-25）、《关于转让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

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进展公告》（2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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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长郑康豪先生担任同心基金董事长，公司副董事长邢福俊先生担任

同心基金董事兼总经理，且同心基金为公司参股公司，故同心基金为本公司的关

联法人；公司副董事长邢福俊先生担任同心再贷款董事长，且同心再贷款为公司

参股公司，故同心再贷款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郑康豪董

事、邢福俊董事为本次交易的关联董事，须回避表决。 

3、表决情况 

 2020 年 11 月 1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二○

二○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关联董事郑康豪、邢福俊回避表决，其余 7名非关联

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未达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上述交易无需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此项关

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

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2020年6

月17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原《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及欠款的支付款项和支付期限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相关合同的约定，同心基金需向皇庭国际支付股权转让款 6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向皇庭国际支付股权转让款 30,600万元，截至 2020年 9

月 30 日，同心基金尚未支付转让款本金及利息等共计为 31,144.62 万元。同心

再贷款需向皇庭国际偿还借款本金为 35,658.09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向

皇庭国际还款 19,037.08 万元，尚剩下 16,621.01 万元借款本金未支付，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同心再贷款尚未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26,996.33 万元。 

三、拟签署的补充协议的情况 

上述尚未支付的款项，公司已多次发函催收。公司已收到同心再贷款和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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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回复函，告知公司：因年初新冠疫情因素影响，以及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向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各小额贷款公司发布《关于在疫情期间调整

部分监管规定的通知》，要求辖内小贷公司加大对受疫情影响客户的金融支持力

度，适当采取减息、免息和延期还款等措施的影响，同心基金和同心再贷款业务

及各项资金回款有所滞后，造成应付皇庭国际的相关款项支付需要延后，故请求

公司能够同意延期支付。 

基于同心基金、同心再贷款已付款情况，经公司协商并考虑到深圳市疫情影

响的客观情况及国家相关扶持政策，公司拟与同心基金、同心再贷款和皇庭集团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转让方）: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790834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8A01单元 

法定代表人：郑康豪 

乙方（受让方）:深圳市同心投资基金股份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4370098M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康豪 

丙方（保证人）：深圳市皇庭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7876719XR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社区福华路350号岗厦皇庭大厦27A1单元 

法定代表人：郑康雄 

丁方（标的公司）：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05911876W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福俊 

 

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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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于2019年11月签订了《深圳市同心小额再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并于2020年5月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共同简称“原

协议”），现经甲乙丙丁四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乙方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未付股权转让款

本金的60%，即人民币壹亿柒仟陆佰肆拾万元整(￥176,400,000.00)。 

丁方应于2020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向甲方偿还剩余借款本金的60%，即

人民币玖仟玖佰柒拾贰万陆仟零捌拾玖元零陆分 (￥99,726,089.06) 。 

如乙、丁方双方未于2020年12月31日前向甲方付清上述款项，由保证人丙方

于2021年3月31日前进行连带支付。 

第二条、乙方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未付股权转让款

本金的40%，即人民币壹亿壹仟柒佰陆拾万元整(￥117,600,000.00)及其利息等，

该款项将分4期于2021年每个季度末支付转让款本金人民币贰仟玖佰肆拾万元整

(￥29,400,000.00)及对应的利息等相关款项。 

丁方应于2021年12月31日前以现金方式向甲方偿还剩余借款本金的40%，即

人民币陆仟陆佰肆拾捌万肆仟零伍拾玖元叁角捌分(￥66,484,059.38 ) 及其利

息，该款项将分4期于2021年每个季度末支付壹仟陆佰陆拾贰万壹仟零壹拾肆元

捌角肆分(￥16,621,014.84)及对应的利息。 

如乙、丁方双方未于上述期限支付，由保证人丙方于2021年每个季度末后一

个月内进行连带支付。 

第三条、丙方对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股权转让款、利息等相关款项及丁方向

甲方及其下属子公司偿还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按照上述方式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第四条、本补充协议为原协议的补充，如与原协议有不相符之处，以本补充

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之事项，按原协议的约定履行。 

第五条、本协议需经甲乙丙丁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批

通过后方可生效。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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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已征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事前就该关联交易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

沟通； 

2、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及国家相关扶

持政策影响，本次交易相关款项的支付期限相应顺延，系由客观原因导致，具有

合理性，符合实际情况，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3、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规

定。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1、同心基金注册资本 29.4亿元，股东主要为粤港澳大湾区知名企业或企业

家，股东均有较强实力，经营较为稳定，预计能够按时偿还皇庭国际相关款项。 

同时，皇庭集团承诺为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同心基金应向皇庭国际支付股权

转让款项以及利息等；同心再贷款应向皇庭国际及子公司应偿还的本金、利息等

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基于上述同心基金综合实力及皇庭集团提供的担保措施，本次股权转让相关

款项延期支付，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规划及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  

2、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系交易各方就本次股权转让

相关款项延期支付达成的约定，可能存在交易对方不能按时支付等不确定性风

险。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披露程序。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二○二○年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6 

特此公告。 

 

                  深圳市皇庭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11月 17 日 


